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1 頁

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邱勇福

電話：(06)2991111分機1156

電子信箱：sulongfu@mail.tainan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歸仁區歸仁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3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社字第111040635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 (0406353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因應新型冠狀病毒(COVUD-19)防疫，本局已公告各短期補

習班勿至學校周邊發放傳單及物品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11年3月7日短期補習班資訊管理系統公告續

辦。

二、為落實防疫政策並維護國民健康，本局已於上開系統公告

各私立短期補習班於111學年度新生入學報到期間(111年3

月25日至3月26日)勿至學校周邊發送傳單及物品，避免近

距離接觸增加傳染風險。

三、請各校配合市府防疫規範，若有發現業者於學校周邊發送

傳單或物品，請協助勸離，如經勸導仍未遵守上開規定，

請填寫查核單及檢附文宣等佐證文件寄送本局。

四、檢附查核單1份(如附件)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

所屬各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

副本：本局課程發展科(含附件)、本局社會教育科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